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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6_9E_97_E4_c80_296593.htm 国家林业局关于青海

省2004－2006年度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资金使用和管理中存

在问题的整改通知(林计发〔2007〕180号)青海省林业局： 为

加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（以下简称天保工程）资金管理，

确保工程资金安全有效运行，我局于2007年5月派出稽查工作

组对你省天保工程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了稽查，现将稽查

出的问题及整改要求印发你局。请你局高度重视天保工程建

设中存在的问题，立即组织整改，并要举一反三，严格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，加强工程管理和资金使用管理，确保工程资

金安全有效。整改结果请于2007年12月底前上报我局，对逾

期不改的，我局将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调控。 一、关于虚列支

出、套取资金问题及整改要求 青海省互助松多林场2005年在

天保工程财政专项资金中虚列购防火材料款10万元和道路维

修款10万元，从而套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20万元，用于车辆

购置。其中10万元由互助县森林公安局购买切诺基一辆，另

外10万元由松多林场购买切诺基一辆。 上述做法不符合《会

计法》第三条“各单位必须依法设置会计账簿，并保证其真

实、完整”和《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建设资金管理暂行规定》

第十一条“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建设资金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批

复的实施方案或初步设计的内容专款专用⋯⋯各地区、各部

门、各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挤占、截留、滞留、挪用、违规

抵扣建设资金”的要求。 鉴于上述虚列套取的20万元资金，



互助县森林公安局于2007年5月23日归还了10万元、松多林场

于2007年6月21日归还了9万元，尚有1万元未整改。根据《国

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》第五条“对违反财

政法规款额，无论数字大小，都应当区别情况作如下处理：

⋯⋯追还被侵占、挪用的资金”的规定，你局应责成青海省

互助县林业局及松多林场将未整改的1万元资金归还原渠道，

调整相关账务，并按规定使用资金。 二、关于扩大资金开支

范围问题及整改要求 （一）青海省兴海县林业环保局在天保

工程管护费中开支苗圃人员和环保局临时工工资，2004-2006

年共计列支30.67万元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